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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厦门三安环宇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最终以有权机构核准

为准） 

 投资金额和比例: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 万美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

门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成公司”) 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204

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51%；GCS Holdings, Inc.(以下简称“GCS”)以

货币资金出资 196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49%。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三安集成公司和 GCS为形成优势互补，结合各自产能与优势，以扩大营运规

模、提升获利并强化企业竞争力为目的，双方决定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

暂定为厦门三安环宇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 400万美元，期限为自成立

日起 50 年。 

（二）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

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GCS 于 1997年成立于美国加州托伦巿，于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上柜挂牌

(代号 4991)，主要从事砷化镓、磷化铟、氮化镓高阶射频及光电元件化合物半

导体晶圆制造代工、相关智慧财产权授权与先进光电产品之研究、开发、制造及

销售业务，提供从产品概念、技术研究与开发、产品试产到量产的全方位服务。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三安集成公司和 GCS为形成优势互补，结合各自产能与优势，以扩大营运规

模、提升获利并强化企业竞争力为目的，双方决定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经

营合同》。该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厦门三安环宇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

400万美元，其中三安集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204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 51%；GCS以货币资金出资 196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49%。经营

范围主要为手机射频、滤波器、光通信芯片、电源管理器、光纤及新型技术开发、

生产及销售自身产品，以及销售其它方的手机射频、滤波器、光通信芯片、电源

管理器、光纤。该《合资经营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双方的义务 

三安集成公司的义务：严格根据本合同和公司章程的条款履行其义务；促使

其委派至董事会的每位董事投票赞成双方在本合同或公司章程中约定的所有事

项；取得中国政府对合资公司的成立和运营给予的批准、登记、营业执照和其它

许可手续；按双方在本《合资经营合同》项下协议确定的形式和时间对合资公司

的注册资本出资；为合资公司拟定最初的职位要求、所需人员资格以及招聘计划；

协助合资公司以合同方式获得生产场地、水、电、交通运输和其它类似基础设施，

以及不时通过当地渠道获得所需的辅助设备和物资供应；协助合资公司为 GCS

及其关联企业委派到合资公司工作的外籍雇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取得工作/居住许

可和签证；协助合资公司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调动其雇员，为这些雇员取得

在中国调动工作所需的居住许可、工作许可和类似支持条件；向合资公司提供协

助，以确保获得与合资公司相关业务的政府批文，并完成合资公司的任何当地关

联方的登记手续，以及技术转让所需要办理的有关的出口许可手续；负责和相关

政府机构的联络工作，协助合资公司处理所有税务和政府监管有关事项；处理合

资公司董事会委托的其它事项。 

GCS 的义务：按双方在本《合资经营合同》项下协议确定的形式和时间对合

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应合资公司的要求，促使原 GCS的关联企业的相关人员

与合资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应合资公司的要求，促使 GCS的关联企业的相关主体

与合资公司和/或其关联企业签署技术授权许可/转让协议和/或其它知识产权转

让或授权协议，并于符合应适用之准据法(applicable law)的前提下，配合三安

集成公司以及合资公司为此办理有关的出口许可手续，以保证合资公司生产、销



售所需；应合资公司的要求以及本合同的规定，于符合应适用之准据法的前提下，

协助合资公司未来业务的扩大发展，包括但不限于向合资公司转让相应的业务、

技术以及人员；协助合资公司挑选的雇员申办到海外出差和接受培训的签证；以

及处理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委托的其它事项。 

（二）技术许可及合资公司未来发展 

三安集成公司与 GCS和/或 GCS的关联企业中适当的成员，应依双方同意之

条件与合资公司签署《技术许可使用协议》，根据其规定将三安与 GCS 及其关联

企业所持有的与合资公司生产运营相关的技术授权许可合资公司使用。GCS和/

或 GCS的关联企业中适当的成员，将依双方同意之条件与合资公司签署相应的商

标及品牌授权协议，合资公司对 GCS和/或 GCS 的关联企业的商标之使用权，以

及合资公司可在其产品上打印其与 GCS关系的标注的权利，应依该授权协议之约

定为准。合资公司成立后， 双方将全面合作，充分利用双方资源及优势，共同

推进所涉及产业发展，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三）董事会及管理层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每名董事有一票投票权。三安集成公司有权委派和

撤换三名董事，GCS 有权委派和撤换两名董事。董事长由三安集成公司委派，董

事长系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由 GCS提名，财务总监由三安集成公司提名，全部由董事会任命和罢

免。合资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股东皆有权随时询问公司营业情形，查阅财产文件、

账簿、表册，要求管理人员提供相关文件之复印件。 

（四）生产经营 

合资公司的产品将通过委托三安集成公司或其关联企业组织生产或 GCS的

关联企业的 4寸工厂生产。GCS负责协助合资公司开拓美国市场，三安集成公司

负责协助合资公司开拓其他区域的市场。但此规定并不限制合资公司以任何方式

自行开拓各市场。 

该《合资经营合同》内容还包含了合同的修改、变更、保险、终止与清算、

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解决、合同生效及其他等条款。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 GCS成立合资公司可以迅速提升公司在射频通讯和光通讯元件技术

水平和专利平台的构筑，广阔的客户网络与公司现有业务技术与产能形成互补，



为公司集成电路开拓海内外市场提供强有力保障，有利于加快公司集成电路业务

的发展进程，扩大业务范围及规模，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目录  

合资经营合同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